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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學校端 

請以”學校學務”權限登入進行作業 

 

一、 高中開缺名額 

 本頁面提供查詢該作業區內各高中職學校開缺資訊及下載 xls 檔。 

 

二、 適性志願試探 

 此頁面可以新增要參加或查詢已參加志願試探的學生。 

報名的方式分為 3 個類組，分別是[特教學校]、[高中集中式特教班(綜合職能科)]及[高級

中等學校]。 

◆填寫前請先檢視確認學生通報資料無誤，再進行新增試探學生作業。 

 

1. 新增試探學生 

 1-1 點選【新增試探學生】，視窗將跳出已在學校確認個案內的應屆畢業學生清單，請勾 

選參加試探學生，並於檢視無誤後點選【選擇完畢】，以產生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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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-1-1 增加非應屆畢業生試探名單：請點【試探非應屆畢業生】進入，輸入該生身分 

證字號後，點選確認即關閉。 

 

 1-2 產出試探清單後，請點選【填寫】進入該生志願試探頁面選擇志願。 

 

 

 1-3 填寫內容有 3 大類可做選擇。 

   ※【特教學校】、【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 (綜合職能科)】及【高級中等學校】，僅能 3 

選 1。 

注意：學生填寫時選擇不同類型，原本填寫記錄會被清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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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-3-1 選擇特教學校： 

有【智障類】、【視障類】、【聽障類】及【肢障類】4 類供選擇。 

其中【智障類】可選擇不同作業區之不同特教學校，聽障類則有 2 校可選擇。 

智障類學校選擇方式：點選作業區->查詢->點選欲安置的學校列表。 

輸入完畢，請記得在頁面最底下，按下「確認完成志願試探」，已完成選填動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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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-3-2 選擇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(綜合職能科)： 

進入後，可看見已選學校清單與志願順序。如需修改志願則請自行新增或刪除 

志願。 

※選擇志願時，可參考學校距離、開缺人數等。(可選擇不同作業區學校) 

 

 1-3-2-1 選完學校後，接下來選擇志願順序。完成後請記得在頁面最底下，按下「確 

認完成志願試探」，已完成選填動作。 

 

 1-3-2-2 完成後可看見學生清單已有志願順序，如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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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-3-3 選擇高級中等學校： 

此類可選擇 1~3 個職群，至少選擇 10 個志願，最多可選擇 30 個志願。 

 

 

 1-3-3-1 選完學校科系後，再行輸入志願順序，輸入完畢後，請務必點選[儲存志願 

順序]，完成順序存檔。 

           ※1.前三志願必須為同一志願群，第四志願後可混合填寫志願順序。 

             2.如前三志願填寫，同群志願未達 3 個，則可選擇第 2 個志願群志願。(前 

               3 志願最多可選擇 2 群) 

※志願選填頁面皆完成後，請記得在頁面最底下，按下「確認完成志願試探」完成志願

試探存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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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選完學校後呈現頁面如下： 

 

 


